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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萌梓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0 年 4 月 22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4 月 17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林京良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邵俊奇、孔胜肖、河北俱时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重庆萌梓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熊雄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陆永寿、重庆萌梓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8年 11 月 21日河北茂竹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编号为 0518931

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授信额度 3,000 万元，提款期 12 个月，贷款期限最

长不超过 12 个月。 



公告编号：2020-035 

    2018 年 11 月 23 日，河北茂竹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编号为

0519854 的《借款合同》，合同金额为 3,000 万元，合同到期日 2019 年 11 月 20

日，借款利率 5.0025%。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将该 3,000 万元贷款发放至河北茂

竹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账户内，河北茂竹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借

款借据》 

    2019 年 11 月 20 日合同到期后，经原告催要，河北茂竹泉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偿还了贷款本金 849.75 元，剩余本金 29,999,150.25 元及欠付利息、罚息至今

未偿还。 

     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河北茂竹

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述 3,000 万元《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主

债务 3,000 万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

益的费用等，及其他款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

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将河北当代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对被告（被告在诉讼中列为被告七，下同）1,850 万元的应收账

款质押给原告，被告在应收账款质押回执上签字盖章确认，原告就对河北当代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质押权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登记。 

    2018 年 3 月 6 日被告（以下简称“甲方”）与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乙方”）签订《电视连续剧<大哥>投资制作合作协议》，约定“甲、

乙双方决定共同投资拍摄电视连续剧《大哥》（暂定名，以下简称“该剧”），

该剧甲、乙双方将与其他投资方共同署名为出品单位，投资双方对该剧收益共享，

风险共担。······甲、乙双方同意：本剧由甲、乙双方共同投资，其中甲方投资

3,150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仟壹佰伍拾万元整），占总投资额的 63%；乙方投

资 1,85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捌佰伍拾万元整），占总投资额的 37%，乙方

获得最低保底回报不低于 370 万元（大写：叁佰柒拾万元整）。若该剧在制作过

程中实际投资超出本协议投资总额，则甲方自行负责承担超出部分的投资，不得

追加乙方的投资责任，亦不能减少乙方在该节目投资的投资回报，甲方应保证乙

方在 2019 年 4 月 29 日前收回投资本金及保底回报······”。截至开庭，甲方仍

未支付乙方投资回报 1,8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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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原告对被告在 1,850 万元范围内就出质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2、判令各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 70,000 元（暂按固定费

主张，剩余律师费按照胜诉数额的 2.5%主张）。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由全部被告共同

承担。 

 

（五）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9 月 21日出具民事判决书

（2020）冀 01 民初 116 号，公司与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收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9 月 21

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20）冀 01 民初 116 号，判决结果如下： 

    一、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在 1,850 万元范围内，对原告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被告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清单

编号 0518931-00101《质押物清单》项下的对重庆萌梓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

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驳回各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 70,000 元（暂按固定

费主张，剩余律师费按照胜诉数额的 2.5%主张）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由全部被告

共同承担的诉讼请求。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将根据法院判决结果积极与原告沟通，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以维护公司

和公司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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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方面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根据判决结果，公司仅需与其他被告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 196,809 元，对公

司财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冀 01 民初 116 号》 

二、《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冀 01 民初 116 号》 

 

 

重庆萌梓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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